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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印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推门
听课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
    现将《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推门听课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部门实际，遵照执行。
2015年6月28日


 校长办公室                        2015年7月2日印发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推门听课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

    为有效执行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中的相关制度，发挥校、院两级督导工作体系的功能，形成良好的教风和学风，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特制订本办法。

二、听课类型

1、建议型听课。以帮导为主、督导结合，重点是对学评教排名靠后的教师进行听课。

2、评价型听课。以评价为主、评导结合，主要包括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听课、当年职称晋升或转评教师及转正教师的听课。

3、调研型听课。以观察为主、督察结合，主要是各类重点跟踪课程的听课。

4、推广型听课。以示范为主、树立授课教师典型，主要指开展的教学名师、教坛新秀、优秀青年骨干教师等的观摩性听课。

三、听课人与被听课对象

    听课人包括学校领导、学校专兼职教学督导、教务处和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负责人及教学督导小组组长。

    被听课对象包括学评教成绩靠后的教师、当年申报职称（含转评）及转正的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工作的抽样被听课教师、学校重点跟踪课程的被听课教师、部分公开课和观摩课的授课教师五大类。

四、各类听课的操作程序

（一）建议型听课

1、学期初由教学督导办或教务处确定被听课教师；

2、教学督导办确定听课的督导专家并进行听课分组安排；

3、教学督导办根据课表选定听课的课程、时间和地点；

4、督导专家根据听课安排表开展推门听课；

5、督导专家听课后填写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

（二）评价型听课

1、教学督导办于学期初抽样确定被听课教师或由组织人事部提供当年申报职称（含转评）及转正教师名单；

2、教学督导办确定听课的督导专家并进行听课分组安排。其中，对于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听课，在分组安排时以小组方式开展，每个听课小组由2人组成，各自评分。对于当年申报职称（含转评）及转正教师听课，在分组安排时同样以小组方式开展，每个听课小组由3人组成，各自评分，每位教师至少要被听2次；
3、教学督导办根据课表选定听课的课程、时间和地点；

4、督导专家根据听课安排表开展推门听课；

5、督导专家听课后填写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

（三）调研型听课

1、教学督导办、教务处和教学发展中心确定被听课教师或课程；

2、教学督导办确定听课的督导专家并进行听课安排；

3、教学督导办根据课表选定听课的课程、时间和地点；

4、督导专家根据听课安排表开展推门听课；

5、督导专家听课后填写课堂教学记录表。

（四）推广型听课

1、教学督导办或教学发展中心确定被听课教师名单；

2、教学督导办确定听课人；

3、教学督导办进行听课安排及开展听课活动；

4、听课后及时总结。

五、结果运用

1、建议型听课

    听课后，形成对教师教学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采用文字及口头方式，向被听课教师本人进行反馈，以便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

2、评价型听课

    听课后，形成对被听课教师教学的评价结论。对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结论，采用文字及口头方式，向教学部门及被听课教师本人进行反馈，以便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对申报职称（含转评）及转正教师的评价结论，采用文字方式向组织人事部门反馈。

3、调研型听课

    听课后，督导办对课堂教学记录表进行汇总，形成分析报告，以会议或文字形式向相关部门进行反馈，作为改进工作的参考意见。对于发现的重大问题，督促相关部门进行整改。

4、推广型听课

    听课后，组织召开一定形式的教学经验交流会或教学研讨会，交流和探讨公开课或观摩课的教学特色、可推广案例及创新做法等，使得听课教师有所受益和启发，授课教师的教学理念、方法、手段、典型做法等得到推广。

    六、其他

1、各教学部门可参照此办法制定本部门的推门听课实施办法。

2、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学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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